
关于征求《漯河市郾城区开展向全区困

难群众发放“爱心消费券”工作的实施方案》

意见的公告

为认真彻落实省、市《关于开展对困难群众发放“爱心消

费券”工作的通知》的有关精神，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全区困

难群众的温暖关怀，现将《漯河市郾城区开展向全区困难群

众发放“爱心消费券”工作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予

以公布，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就征求意见稿内容的合法性、

合理性、针对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请各级机关、企事

业单位、其他组织和广大市民踊跃提出宝贵意见或建议，所

提意见或建议可通过邮件或者书信的方式反馈给我们。

公开征求意见时间：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1

日

邮寄地址：漯河市郾城区商务局（太行山路综治中心院

内）

联系电话：0395-6185399

电子邮箱：YC6185399@163.com

mailto:YC6185399@163.com


附件：漯河市郾城区开展向全区困难群众发放“爱心消

费券”工作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漯河市郾城区开展向全区困难群众发放

“爱心消费券”工作的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认真彻落实省、市《关于开展对困难群众发放“爱心消

费券”工作的通知》的有关精神，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全区困

难群众的温暖关怀，经区政府研究同意，决定为全区登记在册

的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发放“爱心消费券”。为做好此项工

作，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发放目的

以人为本、帮扶济困、为民服务，关心关爱困难群众，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时拉动内需、繁荣市场，助力恢复和

扩大消费，确保全区困难群众不受疫情影响而生活困难，让困

难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

二、发放对象

此次“爱心消费券”发放对象为全区登记在册的城乡低保

对象、特困人员，其中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发放给本人，集中供

养特困人员发放给所在供养机构或托养机构。具体发放对象以

区民政部门提供的 2022 年 12 月数据为准。

三、发放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发放对象，每人发放 300 元“爱心消费券”。

“爱心消费券”资金由省财政全额负担，实行先预拨后清算。省

财政将资金拨付至市区财政。各镇（街道）负责统一组织发放。



四、发放方式

“爱心消费券”不得以现金形式发放、不兑现。

（一）各镇（街道）集中印制消费券。区民政局负责向区

商务局、财政局提供 2022 年 12 月份列入发放范围的人员信息

数据；区财政局根据发放标准测算资金，将资金拨付至各镇（街

道）。各镇（街道）结合实际，由各镇（街道）指定的商超（必

须是入四上企业库、物资品种齐全、价格相对稳定）印制 300

元面值的爱心消费券，由所在镇（街道）、村（居）委会按照

发放人员范围内名单，做好发放工作。要确保“爱心消费券”能

发出、能核销。核销时，爱心消费券必须配备流水清单，上下

一致。

（二）对于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各镇（街道）根据民政局

提供的 2022 年 12 月份集中供养特困群体名单，由集中供养机

构指定一名管理人员统一领取。在规定期限到期后，由所在镇

（街道）提供本辖区内所有享受该项政策的人员名单，经商务

局对核销情况进行审核，区财政局根据商务局提供的核销情况

进行清算。

五、时间安排

省财政资金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前预拨到区财政局。各镇

（街道）资金预拨到位后，要迅速启动发放工作，确保春节前

发放完毕。"爱心消费券"原则上要于 2 月底前使用核销完毕。

3 月初，区商务、财政、民政部门对各镇（街道）的消费券资

金审核汇总后联合行文上报。3 月底前，市、区财政对核销情



况进行清算，多退少补。“爱心消费券”工作时间紧、任务重。

区商务局、区财政局、区民政局、各镇（街道）务必要提高政

治站位，积极主动对接，协同制定方案，启动发放工作，确保

春节前发放完毕。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任组长，

区商务局局长、区财政局局长、区民政局局长为副组长，区商

务局、区财政局、区民政局、各镇（街道）分管同志为成员的

区困难群众发放“爱心消费劵”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区爱心消

费劵统筹组织实施。区商务局负责“爱心消费券”发放工作的统

筹协调，会同有关部门采取便民有效的发放和核销措施。区民

政局负责真实准确提供发放对象名单，共同做好消费券发放和

核销工作。区财政局负责资金的保障、拨付、监管等工作。各

镇（街道）负责辖区内“爱心消费券”的印制、领取和使用，做

好本辖区困难群众所需物品的采购发放工作。

（二）精心组织实施。各镇（街道）要做到按时发放、应

发尽发，采取有效措施引导、组织、帮助受益困难群众按期足

额消费，每周一向区商务局、区财政局报送“爱心消费券”上周

发放和核销情况。商场、超市要组织充足货源，确保产品质量，

平抑物价。社区（村）两委、集中供养机构要积极协助困难群

众做好相关工作，同时按照困难群众帮扶有关规定进行公示。

（三）做好宣传引导。要重点围绕“爱心消费券”在体现党

和政府关怀、为民服务、帮扶济困、恢复和扩大消费等方面的



重要作用，做好宣传和舆论引导。

（四）强化绩效监督。各镇（街道）须按照职责分工如实

报送有关材料，不得弄虚作假，骗取、套取资金。严禁出现消

费卷套现行为，严禁以任何形式截留、挪用资金。对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纪违法行为，依照有关规定移送司法

机关严肃处理。


